
台山市农业局2015年度行政许可
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市政府：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要求，现将我单位2015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依照国家法律赋予职权，本单位现有行政许可主要包括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核发、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兽药经营许可、植物及其产品调运检疫证书签发、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核发等共30项。全部已纳入《江门市权责清单目录（2015年本）》，并已向社会公布。2015年本单位全年行政许可接受申请351660件、受理351660件，办结数量351660件。
（二）依法实施情况。本单位在办理行政许可事项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权限、范围、程序、条件进行办理。近几年来，按上级布置和要求，依法依规优化了本单位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审批流程和简化审批程序。同时为方便服务对象，我们将行政审批事项办理条件、依据、需提供材料等以书面和通过网络平台一次性告知申请者。二是对行政许可配套规范性文件的进行清理、修改、完善，以及明确审批标准、规范自由裁量权。
（三）公开公示情况。为提高办理的行政许可事项透明度和效能，本单位在办公大厅和本部门的网络平台设立了专题公示栏，将所办理行政许可事项实施主体、依据、程序、条件、期限、裁量标准、申请材料及办法、收费标准、申请书格式文本、咨询投诉方式等信息的方式、范围向社会公布。还在办公大厅放置了《台山市农业对外业务事项办事指南》等宣传资料，以方便申请者。对申请办理行政许可事项结果，以不定期的方式向社会公开。
（四）监督管理情况。为保障本单位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许可事项办理过程中能够保持高效廉洁。近两年来，先后制定了《台山市农业局网上办事大厅事项受理实施办法》、《台山市农业局行政审批一次性告知制度》和《台山市农业局行政审批责任追究制度》。为加强监督管理，一是我局严格按照市要求，对审批事项完结后一个月内，通过网络发送到市政府的商事平台，接受上级部门的监督。二是到年底或遇到特殊个案，由纪检牵头，抽调相关人员组工作小组，对本单位所办理的行政审批事项进行检查和审核。三是设立和公布举报投诉电话，接受社会监督。一年来，本单位未发生有工作人员在办理行政许可工作中出现的违纪违法现象。
（五）实施效果情况。通过上述建立健全制度，加强内部监管，优化和规范审批流程，使本单位的行政许可审批工作大大缩短了审批时间，方便了服务对象，社会认可和满意度得到进一步提高。二是减少了腐败现象发生，增强了工作人员为人民服务的意识。通过公开公示办事方式方法和投诉举报渠道，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规范了审批行为，过去那种“吃、卡、拿”和“暗箱操作”等腐败现象减少了，提升了服务对象的满意度。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主要存在问题和困难，由于受体制和条件制约，加上立法滞后等原因，造成一些审批事项设立时，如现行实施的《广东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中所设立的“涉农建设项目的农业环境保护方案审核”和“占用农地作固体废弃物堆放、填埋场所审核”等事项，从1998年设立至今已有十几年，国家一直没有出台相关实施细则和具体办理的细化规定，造成难以实施。二是工作人员的办事水平和效率还有待加强。由于受编制、人手不足等因素影响，负责办理的工作人员大多一身兼数职，从而既制约了办事水平的提高，又直接影响了审批的时效性。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针对上述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拟采取如下措施和建议：
1、对无实施细则的办理事项，将积极向上级反映，尽快出台相关具体办理细则，解决立法滞后的问题；
2、加强学习和培训，进一步提高办事人员的业务水平；
3、在积极向政府申请增加编制的同时，通过做好内部人员的整合和调剂，以尽可能保证办事人员的专职性和专业性，保障行政审批工作的顺利开展。
4、加强内部监督管理和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进一步严格教育工作人员，在依法依规办理审批事项的同时，还须努力树立为人民服务意识，提升行政审批工作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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